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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教务处文件 
复旦教通字[2012]28 号 

 
  

关于 2011 级跨院系大类学生选专业报名等工作的补充通知 

 

各相关院系及同学： 

2011 级经济管理试验班、社会科学试验班、历史学类、自然科学

试验班等几个跨院系大类学生将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22 日期间

先后进行两轮选专业。现就选专业报名等相关工作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： 

1、跨院系大类学生须在指定时间内登录 URP 教务系统

（http://www.urp.fudan.edu.cn/），在教务系统页面左下角的“转专业

和专业分流”栏目内，点击“按类招生专业分流申请（学生）”，选择

本大类所对应的院系进行报名。报名界面流程如下图所示： 

图-1  报名初始界面 

 

图-2  志愿填报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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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-3  报名完成界面 

 

2、修读学分及指定课程未达到相应院系要求的学生，在两轮选

专业中也可以报名，当所报专业未录满时，相应院系可视具体情况在

剩余的计划内对暂未达到要求的学生择优录取。 

3、教务处在报名模块中分别设置了相应院系（专业）要求的最

低阶的必修课程信息，以便于院系检索学生数据，其中，已修读高阶

课程的学生在报名时不必考虑相应的课程限制因素，院系在录取前将

根据分流方案逐一审核学生修读课程的情况。 

4、由于学生报名时可能还有部分课程成绩尚未登录系统，导致

报名系统显示的学生平均绩点可能会与“成绩查询”栏目显示的平均

绩点不一致。教务处将在报名结束后导出“成绩查询”栏目的学生绩

点和排名，供院系录取时作为最终依据。 

5、报名期间，学生如须调整志愿填报，可在报名完成界面选择

“删除”原先的报名，重新填报志愿，学校将以学生最后的报名信息

为准。 

6、鉴于选专业工作在暑假期间进行，为便于系统验证学生报名

的准确性，学生在每一轮报名时，当选择了某一院系后，对该院系下

的专业志愿必须填满，否则将无法提交报名。学生完成报名后，如的

确需要放弃所报院系下的某些专业志愿，须在每一轮报名结束前书面

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并注明是否愿意接受专业调剂。请先将书面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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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扫 描 件 或 照 片 ） 用 本 人 的 复 旦 学 号 邮 箱 发 送 到

xfzhou@fudan.edu.cn ，同时将书面申请原件邮寄给复旦大学教务处

周向峰老师。教务处经核实后，将相应信息转知相关院系，由院系根

据学生的实际专业志愿情况进行录取。 

7、经与管理学院商量确认，管理学院在录取时，对于未预分导

师的报名学生，将在综合考察学生学业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，予以

择优录取。 

8、每一轮报名结束后，学校将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学生报名简

要信息，请学生留意；院系同时开展选拔录取工作。 

9、每一轮录取结束后，学校将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学生录取信

息，同时把学生录取专业信息同步到 URP 系统，学生届时可根据录

取专业情况进行第二阶段的选课。 

10、选专业期间，除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相应信息外，教务处与

各相关院系还可能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通过学生的复旦学号邮箱与学

生联系，请各位同学及时查看自己学号邮箱的邮件。 

学生在选专业报名期间如遇到系统问题，请及时致电学校信息办

询问，电话：65643207。若有其他相关问题，请及时通过电邮与教务

处周向峰老师联系：xfzhou@fudan.edu.cn  

专此通知。 

 

教 务 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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